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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师院学发〔2024〕31 号

关于授予江婧等9名学生2024年度
“优秀大学生”荣誉称号的决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围绕学校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确定的“12468”

总体发展战略，推动我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大力培养选树

新时代大学生先进榜样，经个人申报、学院推荐、资格审核、专

家评审、结果公示等程序，决定授予江婧等 9 名学生 2024 年度

“优秀大学生”荣誉称号。具体名单如下：

优秀大学生（全面发展类）：

江 婧 音乐舞蹈学院 421 播音与主持艺术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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缪轶青 马克思主义学院 421 思想政治教育班

胡 超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420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2班

刘志玲 生态与环境学院 420 环境工程 2 班

优秀大学生（社会实践类）：

汪欣婷 学前教育学院 321 学前教育 1 班

王佳俊 经济与管理学院 421 财务管理 2 班

卢蕴芝 外国语学院 420 英语 2 班

优秀大学生（创新创业类）：

陈淑怡 特殊教育学院 421 特殊教育 1 班

优秀大学生（自强不息类）：

周玉娣 体育学院 421 体育教育 1 班

希望获得荣誉的同学要珍惜荣誉，再接再厉，发挥好模范带

头作用。全校大学生要以获得荣誉的同学为榜样，坚定理想信念，

努力提升自身综合素质，充分展示我校大学生群体昂扬向上的精

神风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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